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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重要提示 

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，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、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

划，投资者应当到 http://www.sse.com.cnhttp://www.hkexnews.hk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

告全文。 

 

2 本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

完整性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。 

 

 

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。 

 

 

4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

 

 

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

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公司2022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

净利润为人民币2,122,780,428.43元，母公司2022年度实现净利润为人民币340,316,191.44元。 母

公司年初未分配利润人民币2,894,223,275.67元，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并扣除已分配的2022年中期

利润现金股利后，截至2022年12月31日，母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2,740,753,929.56元。 

经综合考虑公司实际经营情况、在建项目自有资金需求及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宜等因素，

为实现公司稳定持续的发展，创造更大的业绩回报股东，更好的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

，公司2022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，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。本次未分配利润将用于公司在

建项目自有资金投入需求。 

 

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

1 公司简介 

公司股票简况 

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

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福莱特 601865 不适用 

H股 香港联交所 福莱特玻璃 06865 不适用 

 

 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

姓名 阮泽云 成媛 



办公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运河路959号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运河

路959号 

电话 0573-82793013 0573-82793013 

电子信箱 flat@flatgroup.com.cn flat@flatgroup.com.cn 

 

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

详见本节“一、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”中的“（二）行业概览”。 

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未发生变化。福莱特的主要业务涉及光伏玻璃、浮法玻璃、工程玻

璃、家居玻璃四大领域，以及太阳能光伏电站的建设和石英岩矿开采业务。其中，光伏玻璃的研

发、生产及销售为公司最主要的业务。 

 

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

3.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

单位：元  币种：人民币 

 
2022年 2021年 

本年比上年 

增减(%) 
2020年 

总资产 32,381,722,606.05 20,082,917,100.50 61.24 12,265,800,375.02 

归属于上市公

司股东的净资

产 

14,032,447,213.17 11,810,169,072.79 18.82 7,234,742,639.85 

营业收入 15,460,843,227.36 8,713,228,065.59 77.44 6,260,417,792.26 

归属于上市公

司股东的净利

润 

2,122,780,428.43 2,119,919,326.43 0.13 1,628,783,787.63 

归属于上市公

司股东的扣除

非经常性损益

的净利润 

2,074,581,589.53 2,055,205,735.11 0.94 1,619,338,682.64 

经营活动产生

的现金流量净

额 

176,897,647.75 579,728,852.37 -69.49 1,701,167,319.70 

加权平均净资

产收益率（%

） 

16 20 
减少4个百分

点 
29 

基本每股收益

（元／股） 
0.99 0.99 0.00 0.83 

稀释每股收益

（元／股） 
0.99 0.99 0.00 0.81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3.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

单位：元  币种：人民币 

 
第一季度 

（1-3 月份） 

第二季度 

（4-6 月份） 

第三季度 

（7-9 月份） 

第四季度 

（10-12 月份） 

营业收入 3,508,900,799.31 3,795,590,539.65 3,910,228,312.56 4,246,123,575.84 

归属于上

市公司股

东的净利

润 

436,710,292.28 566,037,584.51 501,547,283.79 618,485,267.85 

归属于上

市公司股

东的扣除

非经常性

损益后的

净利润 

419,702,996.66 555,378,351.37 494,258,150.02 605,242,091.48 

经营活动

产生的现

金流量净

额 

561,180,640.32 345,084,768.55 166,123,499.75 -895,491,260.87 

 

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

□适用  √不适用  

4 股东情况 

4.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、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

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

 

单位: 股 

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50,692 

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49,443 

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  

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  

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

（全称） 

报告期内

增减 

期末持股数

量 

比例

(%) 

持

有

有

限

售

条

件

的

股

份

质押、标记或冻结情

况 

股东 

性质 股份 

状态 
数量 



数

量 

HKSCCNOMINEESLIMITED -13,000 449,943,880 20.96 0 未知 0 未知 

阮洪良 0 439,358,400 20.46 0 质押 21,000,000 

境内

自然

人 

阮泽云 0 350,532,000 16.33 0 无 0 

境内

自然

人 

姜瑾华 0 324,081,600 15.10 0 无 0 

境内

自然

人 

郑文荣 0 46,801,800 2.18 0 无 0 

境内

自然

人 

祝全明 0 31,201,200 1.45 0 质押 7,850,000 

境内

自然

人 

沈福泉 0 31,201,200 1.45 0 无 0 

境内

自然

人 

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－广发高端制

造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

资基金 

884,000 22,291,991   0 无 0 

境内

非国

有法

人 

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57,044 21,173,468 0.99 0 无 0 其他 

上海睿扬投资管理有限

公司－睿扬新兴成长私

募证券投资基金 

8,450,000 19,450,000 0.91 0 无 0 

境内

非国

有法

人 

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

明 

阮洪良先生、姜瑾华女士、阮泽云女士和赵晓非先生为一致

行动人，赵晓非先生持有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4,800,000

股。阮洪良先生持有的公司 H股 485,000股，阮泽云女士持

有的公司 H股 973,000股，姜瑾华女士持有的公司 H股

111,000股，均已纳入 HKSCCNOMINEESLIMITED持有的股票

中计算。 

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

量的说明 
不适用 

 

 

 

4.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

□适用  √不适用  



 

4.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

√适用  □不适用  

 

4.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5 公司债券情况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第三节 重要事项 

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，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，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

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。   

2022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,546,084 万元，比上年同期增长 77.44%，净利润 212,278 万元，

比上年同期增长 0.13%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7,458 万元，比上年同期增长 0.94%。截至

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总资产 3,238,172 万元，比上年同期增长 61.24%，净资产 1,403,244 万

元，比上年同期增长 18.82%。 

 

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，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

止上市情形的原因。 

□适用  √不适用  

 

 


